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７１

证券简称
：

精诚铜业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３０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一、本公司新股发行及股本状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２５７

号文件核准，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

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０７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１０

股转

２

股派

０．２

元

（含税），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实施了该方案，本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６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６３．１０％

。

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限售股份持有
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股数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数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备注

１

安徽楚江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６３．１０％

已全部质押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股份限售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实际

控制人姜纯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东严格履行了承诺，所持的本公司股份未发

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本公司收购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４

，

９１４

，

９５０ ６４．３６％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２

，

０４７

，

９５０ １．２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６３．１０％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６３．１０％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２

，

０４７

，

９５０ １．２６％ ２

，

０４７

，

９５０ １．２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８

，

１０５

，

０５０ ３５．６４％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９７２

，

０５０ ９８．７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８

，

１０５

，

０５０ ３５．６４％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９７２

，

０５０ ９８．７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６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１０２

，

８６７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
：

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２５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０ ０．０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９００ ２．８２％

其它方式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
厂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

，

８２８．３１ １２．４６％ ９

，

９１８．３１ ９．６３％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８２８．３１ １２．４６％ ９

，

９１８．３１ ９．６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其在本次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减持的股份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公司大股东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承诺所持有的原四环生物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出售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６

元。

截至目前，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备查文件

１

、股东减持情况函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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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825

� �

证券简称
：

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

2010-21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李晓波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11

人、代表股份

3,661,169,2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64.2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就各项议案以记名方式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选举李晓波先生、杨海贵先生、胡玉亭先生、刘复兴先生、周宜洲先生、柴志勇先生、李

成先生、田文昌先生、周守华先生、郑章修

(C S TAY)

先生等

10

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其中李成先生为外部董事，田文昌先生、周守华先生、郑章修

(C S TAY)

先生等

3

人为

独立董事。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

表决情况：

李晓波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杨海贵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胡玉亭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刘复兴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周宜洲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柴志勇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李成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

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0％

。

田文昌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周守华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郑章修

(C S TAY)

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选举韩瑞平先生、杨贵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并与公司职工代表团长

联席会议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刘千里先生一起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

股东监事表决情况：

韩瑞平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杨贵龙先生：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每位独立

董事（包括外部董事）的津贴由每年

8

万元人民币（含税）调整为每年

12.5

万元人民币（含

税）。独立董事参加公司相关会议的差旅费及因公司工作发生的其他费用均由公司全额负

担。

表决情况：同意

3,661,169,27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

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翟颖、郑国玉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五日

附： 董事、监事简历

董事：

李晓波先生：男，

47

岁，硕士，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 现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太钢集团

"

）董事长、党委常委，本公司董事长、党委常委。曾任太钢集团初轧厂

技术员、副段长、调度室主任、副厂长，太钢集团生产处副处长、处长，本公司冷轧厂厂长，

太钢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常委、副董事长，本公司副董事长。 李晓波先生未受到证

监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李晓波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60,573

股。

杨海贵先生：男，

55

岁，硕研结业，正高级政工师。 现任太钢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党委常委，本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党委常委。 曾任山西省轻工业厅秘书、省委组织部

主任科员、副处长、正处级组织员，太钢集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党委常委、董事，本公

司监事会主席。杨海贵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截至公告日，杨海贵先生持有公司

股票

60,572

股。

胡玉亭先生：男，

46

岁，硕士，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 现任太钢集团总经理、副董事

长、党委常委，太钢集团科协主席，本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常委。 曾任太钢集团三钢厂技术

科副科长，太钢集团技术处炼钢科科长、不锈钢科科长，太钢集团钢研所副所长，本公司炼

钢厂厂长，太钢集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胡玉亭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

公告日，胡玉亭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0,000

股。

刘复兴先生：男，

54

岁，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太钢集团董事、党委常委，本公司总经

理、董事、党委常委。曾任太钢集团初轧厂电气工段工段长、设备副厂长、厂长，太钢集团二

钢厂厂长，太钢集团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常委。刘复兴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截

至公告日，刘复兴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61,200

股。

周宜洲先生：男，

52

岁，硕士，高级会计师。 现任太钢集团总会计师、董事、党委常委，

本公司董事、党委常委。曾任太钢集团财务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太钢集团副总会

计师，本公司监事。 周宜洲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周宜洲先生持有

公司股票

60,572

股。

柴志勇先生：男，

47

岁，硕研结业，工程师。 现任太钢集团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 曾任太钢集团初轧厂生产科副科长、生产处处长助理、生产处副处长、初轧厂厂长，本

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柴志勇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截至公告日，柴志勇

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95,640

股。

李成先生：男，

78

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级专家，曾获得全国

"

五一

"

劳动奖章。现任中国特钢协不锈钢分会常务会长、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本公司外

部董事。 曾任太钢集团总工程师、总经理、董事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李成先生未受到证监

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李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独立董事：

田文昌先生：男，

63

岁，硕士，教授。 现为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兼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特邀监督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

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小企业国际合作促进会特约顾问，中国市场学会专家委

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实习律师培训团成员，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审判新闻月刊常务理

事，本公司独立董事。曾任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

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检察官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兼职教授，大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田文昌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截至公

告日，田文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周守华先生：男，

46

岁，博士，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现为中国会计

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兼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专家，北京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

师、东北财经大学、财政部科研所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兼职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曾兼任北

京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后续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副主任会

计师。 周守华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周守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郑章修

(C S TAY)

先生：男，

60

岁，科学学士、工程技术学士、工商管理硕士（

MBA

）。现

任林德大中华区大型气体业务总监。 曾在比欧西集团旗下的新西兰工业气体公司和比欧

西马来西亚氧气公司工作，曾任上海比欧西总经理、天津比欧西总经理、抚顺比欧西总经

理、太钢比欧西总经理，比欧西中国

PGS

总裁、比欧西北亚区主要客户总裁、比欧西大型

供气中国事业部高级业务总监等高级职位、 林德大中华区大型管道气体业务

-

化工部总

裁。 郑章修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郑章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股东监事：

韩瑞平先生：男，

47

岁，在职研究生，高级政工师。 现任太钢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董事、党委常委，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党委常委、监事会主席。 曾任太钢集团

团委书记、太钢集团热连轧厂党委书记、太钢集团纪委副书记。韩瑞平先生未受到证监会、

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韩瑞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杨贵龙先生：男，

45

岁，大专学历，会计师。现任太钢集团计财部部长，本公司监事。曾

任太钢集团初轧厂财务科会计，太钢集团财务处成本科成本员，太钢集团热连轧厂财务科

副科长、科长，中国国际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总会计师，福州福原经济技术联合公

司总经理，深圳晋园不锈钢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贵龙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截至

公告日，杨贵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职工监事：

刘千里先生：男，

46

岁，大专学历，政工师。 现任本公司冷轧厂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

书记。 曾任本公司冷轧厂办公室主任，本公司监事。 刘千里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

诫。 截至公告日，刘千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

000825

证券简称
：

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

2010-22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在太

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分别以专人、网上发送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10

名，实到

10

名，分

别是李晓波先生、杨海贵先生、胡玉亭先生、刘复兴先生、周宜洲先生、柴志勇先生、李成先

生、田文昌先生、周守华先生、郑章修

(C S TAY)

先生。 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由李晓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晓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杨海贵先生、胡玉亭先生为副董事

长。

参会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举手表决，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参会董事一致

通过本议案。

二、关于聘用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用刘复兴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韩珍堂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张

竹平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

参会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举手表决，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参会董事一致

通过本议案。

三、关于聘用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用高祥明先生、柴志勇先生、谢力先生和张志方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韩珍堂先生为总会计师。

参会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举手表决，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参会董事一致

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五日

附：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刘复兴先生：男，

54

岁，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钢集团

"

）董事、党委常委，本公司总经理、董事、党委常委。 曾任太钢集团初轧厂电气工

段工段长、设备副厂长、厂长，太钢集团二钢厂厂长，太钢集团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常委。

刘复兴先生未受到证监会、 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 刘复兴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61,200

股。

高祥明先生：男，

48

岁，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太钢集团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曾任

太钢集团机械处机械科副科长、处长助理兼机械科科长，太钢集团热连轧厂厂长助理，太

钢集团机动处副处长、处长，太钢集团总经理助理。 高祥明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

诫。 截至公告日，高祥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0,000

股。

柴志勇先生：男，

47

岁，硕研结业，工程师。 现任太钢集团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 曾任太钢集团初轧厂生产科副科长、生产处处长助理、生产处副处长、初轧厂厂长，本

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柴志勇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截至公告日，柴志勇

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95,640

股。

谢力先生：男，

50

岁，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太钢集团设计院

计划科科长、院长助理兼计划科科长，太钢集团热连轧厂副厂长，太钢集团设计院副院长，

太钢集团重点工程办公室主任，太钢集团总经理助理。 谢力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

诫。 截至公告日，谢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0,000

股。

张志方先生：男，

48

岁，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太钢集团二轧

厂机械工段副段长、厂长助理，太钢集团七轧厂副厂长，本公司冷轧厂副厂长，本公司副总

经理兼冷轧厂厂长、党委书记。 张志方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张志

方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3,000

股。

韩珍堂先生：男，

45

岁，硕士，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曾任太

钢集团销售处清欠办副主任、处长助理、副处长，太钢集团财务处处长，太钢集团计财部部

长。韩珍堂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截至公告日，韩珍堂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43,020

股。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张竹平先生：男，

53

岁，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与投

资者关系管理部部长。 曾任太钢集团技术处标准科副科长、炼钢科科长，本公司办公室主

任。 张竹平先生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张竹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

000825

证券简称
：

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

2010-23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在太原

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韩瑞平先生主持，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选举韩瑞平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参会监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举手表决，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0826

证券简称
：

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

2010-45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

：

30

；

2

、召开地点：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95

号清江酒店八层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执行总经理张景志先生；

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四名（股东授权代表为三名），代表股份

数为股

185,810,884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44.95%

。 公司聘请北京海嘉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本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185,810,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第六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0-38

）；关于召开

2010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0-40

）。

五、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海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会出席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

2

、北京海嘉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600221

、

900945

股票简称
：

海南航空海航
B

股 编号
：

临
2010-036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提交审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海口市海秀路

29

号海航发展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此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29832.384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3%

，

其中

B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12.02

万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王英明副董事长兼总裁主持会议。 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的报告》

表决结果：

29761.9047

万股同意，

70.48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

决股数

99.76%

。

2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海航易生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作协议的报告》

表决结果：

29832.3847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3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海南海航航空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作协议和销售

代理协议的报告》

表决结果：

29832.3847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有效表决股数

100%

。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国浩律师事务所施念清、陈一宏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

、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600221 900945

股票简称
：

海南航空海航
B

股 编号
：

临
2010-037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更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0%

的控股子公司中国

新华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其他登记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255

证券简称
：

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
：

2010-027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5

日以电话通知、电子邮件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

前提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徐元生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苏州海陆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办法》的议案；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办法》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不续聘江苏公证天业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聘请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外部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公司不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聘请取得

"

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

"

的天

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外部审计机构，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

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3

、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苏州海陆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4

、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苏州海陆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全文详见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5

、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7

日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002255

证券简称
：

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
：

2010-028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于

2010

年

10

月

7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0

年

10

月

7

日上午

9:00

2

、会议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西路

1

号公司六楼会议室

3

、召集人：董事会

4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9

月

27

日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

、出席对象：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 截止

2010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公司

201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0

年度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基本薪酬的议案》，其中公司总经理徐元生、公司副总经理陈吉强、公司副总经理惠

建明、公司财务负责人朱建忠的基本薪酬（税后，含董事薪酬）因涉及到董事薪酬，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故此次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详见

2010

年

4

月

1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苏州海陆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1

、审议关于制订《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办法》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不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聘请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3

、审议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元生

2010

年度基本薪酬的议案；

4

、审议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吉强

2010

年度基本薪酬的议案；

5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惠建明

2010

年度基本薪酬的议案；

6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朱建忠

2010

年度基本薪酬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股东可以到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西路

1

号公司证券部登记，也可以

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请注明证券部收，以

10

月

6

日前公司收到为准。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9

月

27

日

-10

月

6

日。

3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西路

1

号

邮政编码：

215600

联 系 人：张郭一

联系电话：

0512-58913056

传 真：

0512-58683105

2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受托人签名：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6

日

股票简称
：

秦川发展 股票代码
：

000837

公告编号
：

2010-34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9

月

15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

－

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

"

）的书面通知：根据秦川机床工具集团相关股东会会议决议，秦川机床工

具集团原有股东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陕西国资委

"

）、陕西省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陕西产投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

"

华融资产

"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资产

"

）、新远景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

"

新远景

"

）以及天津昆仑天创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昆仑天

创

"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邦信资产

"

）和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暂定名）（以下简称

"

华融渝富

"

），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

"

协

议

"

）。

按照协议，由长城资产、昆仑天创、华融渝富、邦信资产向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进行增资，共

新增注册资本

33300

万元，具体为：

华融渝富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8450

万元， 占秦川机床工具集团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7.786%

；

邦信资产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占秦川机床工具集团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2.764%

；

长城资产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占秦川机床工具集团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3.859%

；

昆仑天创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8850

万元， 占秦川机床工具集团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17.368%

；

本次增资后，秦川机床工具集团的注册资本由

7.52

亿元变更为

10.85

亿元。 其中陕西国

资委持股

30.181％

，陕西产投持股

27.641％

，昆仑天创持股

17.368％

，华融渝富持股

7.786％

，

华融资产持股

9.820％

，长成资产持股

3.859％

，邦信资产持股

2.764％

，东方资产持股

0.296％

，

新远景持股

0.285％

。

实施本次增资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发生变化，仍为秦川机床工具集团；实际控制人也不

发生变化，仍为陕西国资委。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在未来三个月内没有针对本公司的重组行为。

未来三个月内本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行为。

附：实施本次增资前后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图

1

、变更前产权和控制关系图

2

、变更后产权和控制关系图

特此公告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5

日


